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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金华市标准化研究院牵头组织制定。 

本标准为主起草单位：浙江圣力邦漆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金华市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排名不分先

后）。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徐宪、徐兆杨、叶建兵、赵文杰。 

本标准由金华市标准化研究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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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紫外光固化涂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性紫外光固化涂料的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和贮

存以及质量承诺。 
本标准适用于以紫外光固化树脂、光引发剂、水和其他成分组成的水性紫外光固化涂料，产品适用

于电动自行车和小家电中塑料件的罩光清漆保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725—2007  色漆、清漆和塑料  不挥发物含量的测定 

GB/T 1727—1992  漆膜一般制备法 

GB/T 1728—1979  漆膜、腻子膜干燥时间测定法 

GB/T 1735—2009  色漆和清漆  耐热性的测定 

GB/T 1766  色漆和清漆  涂层老化的评级方法 

GB/T 3186  色漆、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  取样 

GB/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6739—2006  色漆和清漆  铅笔法测定漆膜硬度 

GB/T 6753.1  色漆、清漆和印刷油墨  研磨细度的测定 

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CB/T 9268—2008  乳胶漆耐冻融性的测定 

GB/T 9274—1988  色漆和清漆  耐液体介质的测定 

GB/T 9278  涂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温湿度 

GB/T 9286—2008  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验 

GB/T 9750  涂料产品包装标志 

GB/T 9754—2007  色漆和清漆  不含金属颜料的色漆漆膜的20°、60°和85°镜面光泽的测定 

GB/T 10009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ABS）塑料挤出板材 

GB/T 13452.2  色漆和清漆  漆膜厚度的测定 

GB/T 13491—1992  涂料产品包装通则 

GB 18582—2008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内墙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T 23993—2009  水性涂料中甲醛含量的测定  乙酰丙酮分光光度法 

GB 24409—2009  汽车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T 26704—2011  铅笔 

GB/T 32088—2015  汽车非金属部件及材料氙灯加速老化试验方法 

GB/T 34675—2017  辐射固化涂料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的测定 

SH 0004—1990  橡胶工业用溶剂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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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要求 

3.1 设计 

应具备根据原材料配方及原料投入顺序对搅拌机搅拌转速优化设计的能力。 

3.2 原材料 

产品原材料中不应含有烷基酚聚氧乙烯醚（APEO），不应添加光稳定剂（UV-320、UV-327、UV-3328、

UV-380）等。 

3.3 生产制造 

3.3.1 应采用先进的物料管理系统（如 ERP 系统等）进行物料管控。 

3.3.2 应采用管路输送系统进行物料安全输送。 

3.4 检验检测 

应配备细度计、光泽仪、划格器及硬度计等仪器设备，具备对产品细度、光泽、耐水性、固化性能、

划格试验及铅笔硬度等技术指标的检测能力。 

4 技术要求 

4.1 产品性能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表1 产品性能要求 

项目 要求 

在容器中状态 搅拌混合后无硬块，呈均匀状态 

细度/μm                               ≤20 

储存稳定性[（50±2）℃，7 d] 无异常 

耐冻融性 不变质 

不挥发物含量/%                      ≥35 

固化性能[（600~800）mJ/cm2] 通过 

漆膜外观 正常 

划格试验/级                            ≤1 

铅笔硬度（擦伤）                         ≥H 

光泽（60°） 商定 

耐汽油性（符合 SH 0004—1990的溶剂油，2 h） 不发软，不发粘，不起泡 

耐水性（24 h） 不起泡，不脱落，允许轻微变色 

耐热性[（90±2）℃，6 h] 不鼓泡，不起皱 

耐人工老化性（400 h） ΔE*≤3.0 

4.2 产品中有害物质限值应符合表 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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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项目 要求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g/L） ≤60 

乙二醇醚及其酯类的总量（乙二醇甲醚、乙二醇甲醚醋酸酯、乙二醇乙醚、

乙二醇乙醚醋酸酯、二乙二醇丁醚醋酸酯）/（mg/kg） 
≤35 

游离甲醛/（mg/kg） ≤10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的总量/(mg/kg) ≤10 

可溶性铅/（mg/kg） ≤20 

可溶性镉/（mg/kg） ≤20 

可溶性铬/（mg/kg） ≤20 

可溶性汞/（mg/kg） ≤20 

5 试验方法 

5.1 取样 

产品按GB/T 3186的规定取样，也可按商定方法取样。取样量根据检验需要确定。 

5.2 试验样板的状态调节和试验环境 

除另有规定外，制备好的样板，应在GB/T 9278规定的条件下放置规定的时间后，按有关检验方法

进行性能测试。划格试验、铅笔硬度、耐水性、耐汽油性、耐热性、和光泽项目应在GB/T 9278规定的

条件下进行测试，其余项目按相关检验规定检验。 

5.3 试验样板的制备 

5.3.1 底材的处理 

试验用塑料板使用前应擦去表面的浮灰和污垢。 

5.3.2 试验样板的制备 

除光泽项目外，漆膜制备方法按GB/T 1727—1992中的喷涂法进行，喷涂后的涂层用单一的紫外灯

固化。漆膜厚度的测定按GB/T 13452.2规定进行。产品制板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3 产品制板要求 

项目 底材 尺寸/mm 涂装要求 

固化性能、漆膜外观、划格试验、

铅笔硬度、耐水性、耐汽油性、

耐热性、耐人工老化性 

塑料板 a 50×120×（1～3） 

喷涂一道，底漆干膜膜厚 b 为（14～20）μm，70℃烘烤

45 min，再喷涂水性紫外光固化清漆，用单一紫外灯固

化，清漆干膜厚度 b为（13±3）μm，放置 24 h后测试。 

光泽 玻璃板 c 100×150×3 
喷涂水性紫外光固化清漆，用单一紫外灯固化，干漆膜

厚度为（13±3）μm。 

a   本标准推荐使用符合 GB/T 10009要求的 ABS 塑料板。如使用其他类型的塑料板，应在试验报告中注明。 
b   以同时喷涂钢板的厚度为参考来控制样板漆膜厚度。 
c   清漆测光泽时采用已喷有无光黑漆的玻璃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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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测试方法 

5.4.1 在容器中状态 

打开容器，用调刀或搅拌棒搅拌，允许容器底部有沉淀，若经搅拌易于混合均匀，可评定为“搅拌

混合后无硬块，呈均匀状态”。 

5.4.2 细度 

按GB/T 6753.1的规定进行。 

5.4.3 储存稳定性 

将约0.3 L样品装入密封良好的深色塑料罐中，罐内留有约10%的空间，密封后放入（50±2）℃恒

温干燥箱中。7 d后取出，在（23±2）℃下放置3 h，按5.4.1检查“在容器中状态”。试验结果与储存

前无明显差异，则评为“无异常”。 

5.4.4 耐冻融性 

按GB/T 9268—2008中A法进行3次循环的实验。 

5.4.5 不挥发物含量 

按GB/T 1725—2007的规定进行。烘烤温度为(125±2）℃，烘烤时间为1 h，试样量约1 g。 

5.4.6 固化性能 

采用单一的紫外灯进行照射，固化能量采用（600～800）mJ/cm
2
(用UV能量计测试)，固化性能的判

定按GB/T 1728—1979实干中甲法规定进行，在双方商定的固化条件下，漆膜如果能够干燥即判为“通

过”。 

5.4.7 漆膜外观 

将实干后的样板放在散射日光或D65标准光源下目视观察样板表面有无桔皮、起皱、色斑、颗粒、

缩孔等现象，如无则可评定为“正常”。 

5.4.8 划格试验 

按GB/T 9286—2008的规定进行。 

5.4.9 铅笔硬度 

按GB/T 6739—2006的规定进行，铅笔应符合GB/T 26704—2011中石墨铅笔的高级品的要求。 

5.4.10 光泽 

按GB/T 9754—2007的规定进行。对于闪光漆和珠光漆，本方法不适用，仅作为参考方法。 

5.4.11 耐汽油性 

按GB/T 9274—1988中5.4的规定进行。漫入符合SH 0004—1990要求的溶剂油中，至规定的时间取

出样板，放置10 min后观察，结果的评定按GB/T 1766进行。 

5.4.12 耐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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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 9274—1988中5.4的规定进行，浸入符合GB/T 6682—2008要求的三级水中，至规定的时间

取出样板观察，结果的评定按GB/T 1766进行。 

5.4.13 耐热性 

按GB/T 1735—2009的规定进行，试验温度为（90±2）℃，试验时间为6 h，结果的评定按CB/T 1766

进行。 

5.4.14 耐人工老化性 

按GB/T 32088—2015的规定进行。 

5.4.15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按GB/T 34675—2017的规定进行，结果计算采用方法3进行。 

5.4.16 乙二醇醚及其酯类的总量 

按GB 24409—2009中附录C的规定进行。 

5.4.17 游离甲醛 

按GB/T 23993—2009的规定进行。 

5.4.18 苯、甲苯、二甲苯、乙苯的总量 

按GB 18582—2008附录A的规定进行，结果计算按附录A中A7.3进行。 

5.4.19 可溶性铅、镉、铬、汞 

按GB 18582—2008附录D的规定进行。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6.1.1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1.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表 1中在容器中状态、细度、不挥发物含量、固化性能、漆膜外观、划格试

验、铅笔硬度和光泽。 

6.1.3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表 1 和表 2 所列的全部项目。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必须进行型式试验： 

a) 新产品或者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时；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当检查结果与以前进行的型式试验结果发生不可允许的偏差时； 

d) 正常生产应每年进行一次； 

e) 间隔半年再生产时； 

f) 供应商新增或变更时； 

g) 用户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6.2 检验结果的判定 

6.2.1 检验结果的判定按 GB/T 8170—2008中修约值比较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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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所有项目的检验结果均达到本标准要求时，该试验样品为符合本标准要求。 

7  标志、包装和贮存 

7.1 标志 

按GB/T 9750的规定进行。 

7.2 包装 

按GB/T 13491—1992中二级包装要求的规定进行。 

7.3 贮存 

产品贮存时应保证通风、干燥，防止日光直接照射，远离热源。夏季气温过高时，应设法降温。 

8 质量承诺 

8.1 在符合本标准规定的包装、贮存下，质保期为 6 个月。产品在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接到通知

后 24 h 内响应，72 h 内出具方案，因产品质量出现的问题，生产商应免费为客户更换产品。 

8.2 每批产品均有留样，留样时间不少于 6 个月，保证产品可追溯性。若因客户操作不当或其他非质

量问题导致产品无法正常使用，生产商应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技术支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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